
锡环管函 ( 2019 ) 7 号

关于江阴市长江化工有限公司"年产 10000 吨
高纯度聚合氯化铝技改项目"固体废物污染

防治设施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

江阴市长江化工有限公司 :

你公司报送的"年产 10000 吨高纯度聚合氯化铝技改项目固

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保验收申请"及相关材料收悉。 我局

对该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现场检

查。 经研究 ， 验收意见如下 :

一、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

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江阴市滨江西路 308 号 ， 建设内容为

年产 10000 吨高纯度聚合氯化铝技改 ， 项目总投资 430 万元 ，

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6 年 05 月经我局批复(锡环管[2016]5

号)。

二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

巳按环评文件和批复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 。



三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

浮渣收集后直接回用至原料 PAC 生产的反应工段 ， 生活垃

圾由环卫部门清运。

四 、 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

你公司"年产 10000 吨高纯度聚合氯化铝技改项目 "固体废

物污染防治设施基本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提出的有关环保措施

和要求 ， 同意验收合格。

你公司应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

规定，对该项目其它污染防治设施开展竣工环保验收 。 验收合

格后 ， 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。

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应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 ， 确保固废和

其他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，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 加强污染

物的全过程管控 ， 减少二次污染。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，

强化企业环境应急管理能力 。

请江阴生态环境局做好该项目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， 无

锡市环境监察局不定期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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